
附件1：
满洲里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0〕 80号)、《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内政发〔2025〕24号，以下简称《办法》)等规定，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凡在我市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新建、改扩建(指新增面积部分)的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和个人，均应当按照《办法》及本实施细则规定足额缴纳配套费。

配套费实行工程项目属地征收，由满洲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征收。

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接入市政管网前一次性缴纳配套费。

配套费计征标准一般按照工程项目的建筑面积计算，依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标注的工程项目面积计算征收或缴纳配套费。对无法按建筑面积计算的建设项目(含无法计算建筑面积的构筑物)，按照工程投资(不含设备购置)的一定比例征收。具体征收标准详见附件。

实际建筑面积与已缴费面积不相符的建设项目，根据竣工验收的实际建筑面积，对已缴纳的配套费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规划、设计为星级绿色建筑的项目可先缴纳配套费，根据获得的绿色建筑标识对已缴纳的配套费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第六条 配套费由满洲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建设单位和个人申请市政管网接入报装时开具缴纳通知单，缴纳通知单应当载明建筑面积(工程投资额)、缴纳标准、缴纳金额、缴纳方式、缴纳地点等事项，建设单位或个人在收到缴纳通知单的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纳。

第七条 本实施细则出台前的欠缴项目由原征收单位按照原执行文件规定及程序继续追缴。

第八条 满洲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按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有关规定负责编制配套费收支预算和决算。

第九条 配套费应按照《办法》规定的使用方向使用。具体使用方式按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和满洲里市财政资金使用审批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配套费收入科目和支出科目、减免政策、法律责任等均要严格按照《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附件：满洲里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

附件
满洲里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
	城市地段类别
	按建筑面积(元/㎡)
	按工程投资比例(%)

	
	住宅商业
	非住宅非商业
	一星级绿色建筑
	二星级
绿色建筑
	三星级
绿色建筑
	无法按建筑面积计算的建设项目
	一星级
绿色建筑
	二星级
绿色建筑
	三星级
绿色建筑

	满洲里市区
	120
	84
	60
	30
	10
	2.50%
	1.25%
	0.63%
	0.20%

	新开河镇
	50
	35
	25
	12
	4
	2%
	1%
	0.50%
	0.20%


注：表中所列城市地段(市区、新开河镇)的划分，由满洲里市人民政府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有关规定具体划定。

附件2：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文件
                  内政发〔2025〕24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业、事业单位：
现将《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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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5年12月30日[image: image1.png]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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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非税收入改革的决策部署，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财政部关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性质的批复》(财综函〔2002〕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0〕80号)等规定，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各盟市应当结合本地区实际确定配套费具体征收单位、征收环节、征收流程。征收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开展配套费征收工作。
第二章 征收缴库
第四条 凡在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新建、改扩建(指新增面积部分)的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和个人，均应当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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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规定足额缴纳配套费。农牧民个人依法利用嘎查村集体土地新建、翻新的自用住房，不征收配套费。
第五条 各盟市应当按照国家及自治区有关工作要求，在本办法明确的配套费征收标准区间(详见附件1)内确定本地区具体征收标准，适当区分城镇区域、住宅和非住宅、星级绿色建筑等不同征收类别，原则上整体不增加缴费人负担。
第六条  配套费计征标准一般按照工程项目的建筑面积计算，依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标注的工程项目面积计算征收或缴纳配套费。对无法按建筑面积计算的建设项目(含无法计算建筑面积的构筑物)，按照工程投资(不含设备购置)的一定比例征收。
第七条 配套费由征收单位开具缴纳通知单，缴纳通知单应当载明建筑面积(工程投资额)、缴纳标准、缴纳金额、缴纳方式、缴纳地点等事项，缴费单位或个人在收到缴纳通知单的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纳。
第八条 实际建筑面积与已缴费面积不相符的建设项目，根据竣工验收的实际建筑面积，对已缴纳的配套费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规划、设计为星级绿色建筑的项目可先缴纳配套费，根据获得的绿色建筑标识对已缴纳的配套费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第九条 配套费为政府性基金，征收使用《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缴入同级国库，实行“收支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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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管理。
第十条 配套费具体缴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科目，科目代码1030156，缴库科目和代码如有变化，以财政部规定为准。
第三章 资金减免
第十一条  自治区配套费减免范围按照国家规定的减免政策执行，免征配套费范围包括：
（一）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旧住宅区整治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符合条件的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项目；
（二）医疗、养老、体育健身设施建设项目；
（三）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建设项目；
（四）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五）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需要配套改造的项目等。
第十二条 除国家规定的减免政策外，各地区各部门单位均不得随意减征、免征、缓征、停征或取消配套费。
第十三条  各地区各部门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规定落实配套费减免政策，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变更执行。
第十四条 经批准执行配套费减免政策的建设项目，改变原批准用途的，按照现行标准补缴配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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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使用管理
第十五条 配套费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使用方向包括建筑区划红线外城市道路、桥涵、路灯、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再生水、燃气、集中供热、公共交通、园林绿化、环境卫生、消防设施等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建设及维修维护改造。
第十六条 配套费支出使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科目，科目代码“21213”，支出科目和代码如有变化，以财政部规定为准。
第十七条  配套费具体使用方式按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取消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重复收取的水、电、气、热、道路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专项配套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收取类似名目费用，法律、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不缴纳或者少缴纳的配套费，征收单位应当予以追缴，做到应收尽收。本办法出台前的欠缴项目按照原执行文件规定及程序继续追缴。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多收、减收、免收、缓收，或者隐瞒、截留、挪用、坐收坐支等违规征缴、管理和使用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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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各盟市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及时做好政务公开和政策解读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自治区此前印发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自治区人民政府（含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相关文件和对各地区的批复文件同时废止（详见附件2）；部分政策同时停止执行（详见附件3）。
附件：1.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区间表
2.废止的相关文件和批复文件
3.停止执行的部分政策
-7 -
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 收 标 准 区 间 表
	征 收 类 别
	按建筑面积
(元/m²)
	按工程总投资比例(%)

	呼和浩特市区、包头市区、呼伦贝尔市区、赤峰市区、通辽市区(含霍林郭勒市区)、鄂尔多斯市区(含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乌兰察布市区、巴彦淖尔市区、乌海市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区、阿拉善盟行政公署所在地城镇、满洲里市区、二连浩特市区
	20—120
	2.0—3.0

	一般旗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一般建制镇
	10—50
	

	星级绿色建筑
	1—60
	0.2—1.5


注：1.表中所列的城镇区域〔市区、政府(行政公署)所在地城镇、建制镇〕的划分，由地方人民政府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有关规定具体划定。
2.星级绿色建筑应当按照星级区分征收标准，不得超过本地区同类型建筑征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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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废止的相关文件和批复文件
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整顿规范全区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收费标准和加强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内政发〔1999〕12号)
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绿色建筑减免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有关事宜的通知》(内政办字〔2014〕246号)
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提高包头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标准的批复》(内政字〔2001〕345号)
四、《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包头市九原区加收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的批复》(内政字〔2002〕338号)
五、《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巴彦淖尔盟适当提高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用于偿还临河集中供热项目贷款的批复》(内政字〔2003〕199号)
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二连浩特市调整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标准的批复》(内政字〔2003〕411号)
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高巴彦浩特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标准的批复》(内政字〔2005〕35号)
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高乌兰浩特市市政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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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配套费标准的批复》(内政字〔2005〕305号)
九、《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科林城发热力公司收取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标准的批复》(内政字〔2006〕189号)
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提高赤峰市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征收标准的批复》(内政字〔2006〕328号)
十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呼和浩特市集中供热项目继续收取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的批复》(内政字〔2006〕345号)
十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提高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的批复》(内政字〔2009〕16号)
十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高鄂尔多斯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标准的批复》(内政字〔2010〕228号)
十四、《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高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标准的批复》(内政字〔2010〕237号)
十五、《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提高呼伦贝尔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标准的批复》(内政字〔2012〕347号)
十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通辽市主城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批复》(内政字〔2014〕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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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停止执行的部分政策
停止执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积极发展绿色建筑的意见》(内政发〔2012〕21号)中“对于取得三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城市配套费减免100%，取得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城市配套费减免70%，取得一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城市配套费减免5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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